辦理信用卡業務機構防制洗錢注意事項範本【民國 86 年 3 月 31 日 公(發)布】 

    1       一  本注意事項依「洗錢防制法」第六條規定訂定，以協助防制洗錢為目

                的。

    2       二  防制洗錢作業應注意事項：

            （一）確認客戶身分之方法：

                  1 個人申請者應要求身份證、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等；法人申請者

                    則應要求提供法人合法登記資格證照及代表人之合法證明，對身

                    份證件若有存疑者得要求提供其它輔助證件（如戶籍騰本、戶口

                    名簿、居留證明文件等），客戶拒絕提供者，應予婉拒受理或經

                    確實查證身份屬實後始予辦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2 其他信用卡申請應注意事項悉應依本行內部作業規定辦理。

            （二）再確認客戶資料之程序：

                  藉簡易可行之方法，對客戶身份再確認，如有疑問時可藉電話訪問

                  瞭解個人戶之職業及居住所，法人戶之營業場所及營業性質，作進

                  一步之查證程序。

            （三）客戶有關交易如有下述情形之一者，應特別注意，如認為有疑似洗

                  錢之交易，除應留存交易記錄憑證外，並應依本注意事項規定程序

                  向法務部調查局辦理申報：

                  1 客戶單筆領取之溢繳款金額達 150萬元以上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2 客戶無正當理由突然溢繳 150萬元以上之金額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3 客戶有其它類似前二款不正常之繳款行為者。

    3       三  防制洗錢內部管制程序：

            （一）保存完整正確交易記錄憑證之保存方式與年限：

                  1 保存方式：對前述二之（三）各款所述之疑似洗錢之交易應留存

                    完整正確之交易記錄。

                  2 保存年限：前項交易記錄之保存年限至少為五年。

            （二）對客戶與本機構職員有意規避洗錢防制法規定之處理：

                  1 客戶有下列情形者，應婉拒服務，並報告直接主管：

                  (1）當客戶被告知依法必須提供相關資料確認身分時，仍堅不提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所須之相關資料。

                  (2）任何個人或團體強迫或意圖強迫本機構職員不得將交易記錄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報表格建檔。

                  2 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對其經辦事務予以抽查，必要時洽請

                    稽核單位協助。

                  (1）職員奢侈之生活方式與其薪資所得顯不相當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(2）職員依規應休假而無故不願意休假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(3）職員無法合理解釋其自有帳戶大額資金之進出者。

            （三）內部申報洗錢規定及向指定機構申報之程序：

                  1 本行應指派副總經理（或相當職位以上之人員）擔任負責人員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以協調監督防制洗錢注意事項之執行，並應指定一級單位為事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，該副總經理應曾參加洗錢防制法訓練課程，新到任者應於

                    六個月內參加該項訓練課程。

                  2 各分支營業單位應指定資深主管人員專責督導該項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3 申報流程：

                  (1）各單位承辦人員發現異常交易，應立即陳報專責督導主管。

                  (2）專責督導主管應儘速裁決是否確屬應行申報事項。

                  (3）如裁定應行申報，應立即交由原承辦人員依式填寫申報書。

                  (4）將申報書呈經單位主管核定後轉送總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(5）由總行事務單位簽報專責主管核定後依規定申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如屬明顯重大緊急案件，各單位得以電話依上述程序辦理並設簿

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，但應立即補辦書面資料，並傳真受理申報之法務部調查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，以資慎重。

            （四）防止申報資料及消息洩漏之保密規定：

                  1 依前條規定申報事項，各級人員應保守秘密，不得任意洩漏。

                  2 本申報事項有關之文書，均應以機密文件處理，如有洩密案件應

                    依有關規定處理。

            （五）對內部管制措施，是否足以防制洗錢之定期檢討規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1 本行應就所訂防制洗錢注意事項定期檢討。

                  2 分支機構較多且分布較廣者，得召集有關人員分區舉辦防制洗錢

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檢討會，以收集思廣益之效。

            （六）稽核單位對本項工作之職責

                  1 稽核單位應依據所訂內部管制措施暨有關規定訂定查核事項，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期辦理查核。

                  2 稽核單位發現各單位執行該項管理措施之疏失事項，應定期簽報

                    專責督導主管核閱，並提供行員在職訓練之參考。

                  3 稽核人查獲重大違規事項故意隱匿不予揭露者，應由總行權責單

                    位適當處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4 各銀行內部稽核部門得設立專責人員各單位之大額交易抽查，並

                    瞭解其交易之正當性。

    4       四  對所屬員工定期舉辦洗錢防制法令及實務〔例如：洗錢之特徵、可疑

                交易之類型等〕等在職訓練。

            （一）職前訓練：新進行員訓練班至少應安排若干小時以上有關洗錢防制

                  法令及金融從業人員法律責任訓練課程，使新進行員瞭解相關規定

                  及責任。

            （二）在職訓練：

                  1 初期之法令宣導：於洗錢防制法施行後，應於最短期間內對行員

                    實施法令宣導，介紹洗錢防制法及其相關法令，並講解本行之相

                    關配合因應措施，有關事宜由負責督導洗錢防制作業之權責單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規劃後，交由行員訓練單位負責辦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2 平時之職訓練：

                  (1）行員訓練部門應定期舉辦有關之訓練課程提供行員研習；以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強行員之判斷力，落實防制洗錢之功能，並避免行員違法。

                  (2）前項訓練得於其他專業訓練班中安排適當之有關課程。

                  (3）有關防制洗錢之訓練課程除由本行培訓之講師擔任外，並得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際需要延聘法務部、財政部、大專院校或其他機構之學者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擔綱。

                  (4）防制洗錢之訓練課程除介紹相關法令之外，並應輔以實際案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使行員充分瞭解洗錢之特徵及可疑交易之類型，俾助於發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疑似洗錢之交易」。

                  (5）規劃或督導行員訓練之權責部門應定期瞭解行員參加洗錢防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訓練之情形，對於未曾參加者，應視實際需要督促其參加有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訓練。

                  (6）除行內之在職訓練外，本行亦得選派行員參加行外訓練機構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舉辦之訓練課程。

                  3 專題演講：為更充實行員對洗錢防制法令之認識，本行得舉辦專

                    題講座，邀請學者專家蒞行演講。

    5       五  本注意事項經董事會（或分層授權之權責單位）通過後實施，並呈報

                財政部備查。修改時亦同。

